钢结构厂房补偿协议
甲方（受补偿方）：吴伟荣 身份证号：442000197605027333

                吴福胜 身份证号：440620196601177336
乙方（补偿方）：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钢结构厂房使用权受让的事宜达成条款如下，以供双方共同遵守。

一、钢结构厂房的状况 

1、甲方在中山市港口镇沙港西路151号地块上的搭建的钢结构厂房（以下简称“该厂房”）。
2、甲乙双方均清楚该厂房的现状，乙方需在竞得中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位于沙港西路151号地块的承租权后，由乙方以现金补偿方式给甲方，乙方拥有使用该厂房的全部的权利。（不包含厂房现有配套的水、电、消防表）。甲乙已检查钢结构厂房，各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协议义务。

二、补偿价格

该厂房的补偿价：甲方实收款为人民币贰佰陆拾伍万玖仟叁佰元整( 小写：￥2659300元 )。
三、付款方式

甲、乙双方一致同意按以下方式分期付款：

1、乙方在中山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络终端公开竞价的“港口石特地块”租赁项目中中标后3天内，以转账方式一次性转账￥2659300元给甲方账号。
2、以上款项转账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号： 622208201100259269，开户行：工商银行港口支行，开户名：吴伟荣 。

四、争议解决

因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因诉讼产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、鉴定费用、评估费用、律师代理费用、交通费用等）由败诉方承担。

五、其它约定

1、乙方已经了解钢结构厂房租赁给第三方，并知悉甲方与承租方的租赁合同。

2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名后立即生效。

3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附件：钢结构厂房价值评估报告书
甲方：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

二〇一九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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